意向方承诺
青岛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本意向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作出如下承诺：
1、我方参与本项目交易活动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相关行为已经过有效的内部决策并得到相应的批准，所提交材料及登记内容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我方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方同意并授权青交所通过第三方验真机构对我方提交的资料进行验真查询。
2、我方系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或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我方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且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信息披露公告中关于意向方资格条件的要求，并接受信息披露公告中的全部交易条件。
3、我方已充分了解并接受信息发布的全部内容和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披露公告、交易提示、交易规则等，已认真考虑了标的和标的企业经营、行业、市场、政策以及其他不可预计的各项风险因素，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
4、我方承诺自行办理标的的交割、交接和转运等手续，因我方逾期不办理而产生的标的保管费等费用由我方承担，并承担本标的物可能发生的损毁、灭失等后果。
5、我方承诺：在青交所挂牌项目的交易活动中，以及该交易活动结束之后，均将严格保守所获知的有关青交所、有关转让方/招租方及挂牌项目的商业秘密。凡有关青交所、有关转让方/招租方及挂牌项目未曾公开披露的一切相关信息，均应属于我方承诺范围的保密事项。若有违反泄密，我方将承担一切相关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被泄密方由此所引起的一切损失的责任。
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给交易相关方和青交所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意向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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